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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教育等环节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近两年来, 我国发生了

一些社会和经济事件, 说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

施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在新形势下, 有必要重新审

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并结合新

的需要对之作出调整。

“法治”是一个外来的政治学和法学用语, 其

英文原文为 “rule of law”, 有人还把它翻译为 “法

之治”, 其含义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

主体依照法律的规则办事, 它强调的是 “法律至

上”, 说白了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说的依法办事。这个

翻译突出了法的普遍约束作用, 而不是某个人或者

权利阶层的作用, 因而得到了包括华人在内的国际

社会的普遍认可。在当今中国, 无论从主流理论还

是从政治、法律实践来看, “依法治国”等同于

“法治”。把 “rule of law”翻译或者理解为 “依法治

国”, 就等于把 “法治”或者 “法之治”翻译为 “依

法治理国家”, 这是否科学呢?

从历史的演进来看, 依法来治国即 “依法治

国”, 在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政治主张和实

践, 比如古人有 “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

庐井有伍”和 “贫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等依法

度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在奴隶和封建社会, 何者

享有 “治”权, 老子曾说过: “治大国如烹小鲜”。

老子的答案是, 至高无上的君主和他所授权的人享

受国家和社会的治权。也就是说, 治理国家的绝对

操持权即国家事务的 “治”权, 理所当然地由统治

阶级所单方面享有。君主治国其实也是依法来治理

国家的, 其所依据的法, 无论是以律、令、格、式、

典的形式, 还是以其他的形式出现, 虽然也体现了

君主、臣子和民众的妥协意志, 但主要体现的还是

统治阶层的意志。也就是说,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的 “依法治国”强调的是法的工具性作用, 保护的

是某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 本质是人治, 不符合

现代法治主体多元化和主权在民的要求, 因此并不

是现代意义的法治。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后, 中国宪

法摈弃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 不

仅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利在于人民, 还规定中国共产

党享有对人民和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即执政权。由于

领导权不等于统治权, 因此, 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

享有国家事务的治权, 这是与现代法治主体和力量

多元化的要求是一致的。为了保证这种法治主体和

力量的多元化, 宪法在公众的参与权、建议权和监

督权方面做了原则规定。但是, 如果我们至今迟迟

不解决公众的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即主权在民

的具体实施机制问题, 宪法治权多元化的规定就会

虚化, 治权的含义又可能实现逆向回归。

从词法的解释来看, 无论站在政治学、经济学、

社会学还是法学的角度, 现代社会的 “治理”一词,

历史变动性不大, 仍然体现一种上对下、优势者对

劣势者、人对物的管控色彩。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

“依法治国”即 “依法治理国家”的含义虽然是执政

党和政府依照法定规则来管理国家事务, 但它体现

了一定的倾向性, 即偏向于通过法律的确认和法律

规定的程序来领导和管控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事务。 “命令加控制”是这种国家治理模式的

主要特点。为了防止权力失控, 现代法治模式则通

过公众的主权力量来平衡。如果把公众参与、政府

“依法治国”与 “依法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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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政府与公众协商等仅仅确认为 “命令加控制”

治理模式的辅助手段, 而不是一种平衡手段, 则不

可能解决政府权力独大的危险问题。政府权力独大

下的 “法治”实际上是政党依法执政或参政、政府

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司法, 体现的是法治的单

向性, 如果不执政为民, 其本质和封建社会没有什

么两样。

从逻辑上看, 依法治国按照内涵不断推理, 由

依法治国可逐级演绎到依法治省 ( 自治区、直辖

市) 、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

( 或者居民委员会) , 最后到依法治民。也就是说,

依法治国的落脚点为依法治民。依法治民体现的是

一种威治思想, 在威治体制下, “治”的意思是

“整治”, 体现了不平等的报复色彩。在现代社会主

义社会, 封建思想在一些执法机关仍然存在, 依法

治民的思维和做法仍然有一定的生存土壤, 如我们

可以经常听到执法者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说: “看我

治不了你!”这个 “治”在实践中经常表现为执法者

“对付”或者 “惩罚”行政管理相对人。 “对付”甚

至 “惩罚”使 “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走向了公共

利益的对立面, 得不到公众的响应。对于这个逻辑

推理问题, 一些学者提出, 依法治国的推理只能到

依法治乡或者依法治村 (或者居民委员会) , 不能到

依法治民。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不合逻辑。由依法

治国推理到依法治民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是, 把

“治”理解错了, 也用错了。如果坚持 “治”的管控

性, 那么依法治国的落脚点势必最后变成有权者依

法治民; 如果把 “治”理解成 “理”, 就是我们经常

说的 “理家”、 “理财”的 “理”, 即 “操持”国家

和社会事务, 逻辑就通了。由于 “理”的对象是事,

而不是人, 因此, 依法理国的含义就可以演绎为依

法理省 ( 自治区、直辖市) 、依法理市、依法理县、

依法理乡、依法理村 (或者居民委员会) , 最后到依

法理民。和 “治”的 “管控”色彩相比, “理”的

人性化和道德化色彩更加浓厚, 不仅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中国政府法学上的负责精神, 还体现了公民

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民本、民生、民权等现实问

题, 迫使党和政府进一步理顺执政观, 在依法执政、

科学执政和执政为民的基础上, 转变国家运行方略,

由依法治国走向依法理国。

由依法治国走向依法理国, 要求我们的党和政

府优化理国模式, 创新理国方式。理国和治国不

同, 它在模式和方式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立法

方面, 强调司法利益保护的平等性, 而不是一个利

益高于其他利益, 或是利用立法特权保护一个利益

而忽视甚至贬低其他利益; 在主体方面, 它强调多

方面的参与作用, 强调市场事务和居民自治事务的

自主性, 强调社会公共事务的公民参与性和监督

性; 在执法方面, 既强调政府的管控作用, 也强调

与市场主体和公众的平等协商作用; 在公共服务方

面, 要强调政府对公共财产的保值和增值的理财功

能, 而不是强调部门的经济利益或者贪腐; 在市场

方面, 要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 政府的服务和干预

手段和力度应当与当代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则相一致,

不要在市场不需要干预的时候干预, 也不要在市场

需要干预的时候不干预; 在司法方面, 强调司法对

行政的监督作用, 强调司法机关说理的权威作用,

而不是强调国家机器的威慑力量; 在用人方面, 要

从专家中选择具有法治素养的人担任领导职务, 只

有这样, 才能既不否定党的依法执政地位和作用,

也体现了公务员依法执政、依法理政的谨慎和公仆

精神。

依法理国的基本方略, 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实

践作用上看, 和依法治国相比, 都具有突破性, 更

能体现法治、德治思想。凡是突破性的转变都会遇

到重大阻力。由依法治国走向依法理国, 是操持国

家事务模式的转变, 既涉及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和

调整问题, 涉及国家公务机构和人员优越意识的转

换问题, 涉及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市场主体和公众的角色转型问题, 还涉及理国程序

和内容等问题。因此, 需要我们的党和政府下大力

气去解决。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法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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